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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石峰区发展和改革局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政策建议；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民代表大会作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二）研究分析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区域经济进行预测、预警；研究涉及全区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
（三）研究全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拟定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四）拟定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政策及措施，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备案本级政府及辖区内社会投资项目。
（五）提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发展规划，组织拟订相关产业政策建议，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六）组织落实省、市制定的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协调和管理全区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负责全区市场价格监测和预警工作，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进行动态监控。
（七）建立健全区经济动员组织体系，修订区国防经济动员方案，并组织实施。
（八）负责全区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的管理、监督、协调和调度。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株洲市石峰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为正科级行政机关，设立5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办公室、投资审批股、粮食与物价股、项目办、国防动员股（7月增设）；设1个股级事业单位，为区价格认证中心。核定行政编制11名，全额事业编制8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国动办副主任1名，截至2023年末，实有人数21人，其中政府雇员3人（其中1人为区统计局派驻人员，1人为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派驻人员）。无二级预算单位。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bookmark: _GoBack]2023年预算收入727.28万元，其中年初预算214.40万元，调整追加512.88万元。其他资金来源13.16万元。
2023年支出354.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1.72万元，项目支出112.43万元，结余结转373.13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实际支出354.15万元，完成率48.7%。总结如下：
1.发力项目攻坚。以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抓手，打好经济增长主动仗。一是投资形势持续向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入统项目61个，总投资102.1亿，全年完成投资107.6亿，增速4.5%，排名城区第一，市区第四。二是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省重点项目中车创新实验平台、田心轨道交通城城市更新等有序推进，株洲铁路综合物流基地完成征地公告、上户调查；中车双碳产业园暨新能源乘用车电驱系统及关键部件制造基地等31个项目顺利开工建设，三一5GW、三一硅能中试线、博羿新产业基地等24个项目竣工投产，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4.4亿元，占年度任务82.7%。中车时代功率半导体器件、中车双碳产业基地、三一硅能5GW太阳能电池片量产三个项目纳入株洲市首批“立标杆树典型”。三是项目服务优化方式，推进专员下沉服务，建立“服务专员+定期走访”机制，针对三一光伏5GW等重点项目安排项目专员进驻企业，8小时坐班办理前期手续，设立倒排计划表，逐项列出前期事项及责任单位，为项目建设提供前期手续办理清单式服务。
2.全力争资争项。抢抓政策机遇和环境利好窗口期，在保障性安居工程、绿心生态补偿等领域储备中央预算内项目20个，预算内需求1.71亿元，争取到位资金2292.5万元，区本级专项债券储备项目20个，债券需求44.07亿元，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核6个，成功发行债券9400万元；全面启动2024年争资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围绕农林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储备中央预算内项目24个，投资需求1.9亿元，申报万亿国债项目26个，增发国债需求2.47亿元，策划专项债券储备项目24个，债券需求38.29亿元；梳理全区优质项目积极向民间资本推介，截止9月中旬已通过审核项目8个，总投资101.9亿元。
3.依法履职尽责。一是严控政府投资项目成本，科学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及投资估算，今年送审12个项目累计核减205.4万元，核减比率4.05%，有效降低项目成本。二是严格落实项目监管，根据省级相关工作要求，梳理2016年以来立项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792个、2021年以来全口径中央预算内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15个、十九大以来组织立项审批的民生类、基建类、产业类项目360个，详细掌握项目招投标、建设进度、资金拨付与使用等情况。三是深化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持续巩固“放管服”成果，审批事项实现“一网通办”，全年受理各种审批事项114项（含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可研审批事项20项、企业投资项目备案97项，招投标活动备案2项，项目节能审查转报项目2项，生态绿心准入初审3项），办结率100%。四是履行招投标监管职责，依法依规审核并监督项目招投标活动，深入推进招投标降低成本及全流程电子化工作，主动为企松绑；与区纪委联合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强化监管招投标全过程，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利益。五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抓好全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作，积极调度全区相关部门“双公示”数据的报送及信用动态的发布，截至目前“信用石峰”平台累计录入行政许可6117条，行政处罚273条。
4.推进专项工作。一是牵头编制《株洲市石峰区“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初稿），完成征求意见，预计四季度提交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审议。二是规范政府投资管理，遵循“量入为出、保障重点、分类推进、防控风险”原则，代拟《石峰区2023年区本级政府投资计划》，牵头编制《石峰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全面梳理辖区内国有投融资公司，杜绝为规避项目审批监管而新成立融资平台公司或由名录外国有企业开展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等行为。三是积极融入长株潭都市区建设，积极对接长株潭融城片区三区书记联席会，配合开展好“从心而发，向心而行”长株潭一体化绿心欢乐跑暨九郎山生态旅游节活动；履行绿心保护职责，完成2022年省、市级绿心生态补偿专项绩效评价，督促项目单位完成专项资金12个问题整改。四是落实能耗双控工作职责，启动碳达峰实施方案编制；推进重点用能单位接入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加强用能检测；开展节能降碳、限塑、减塑宣传与环境污染治理秋季攻坚散煤治理专项行动，坚决维护生态环境。
5.保障安全稳定。一是统筹粮食安全，联合区财政局每月巡检白关粮库，压实储备粮承储企业规范管理与安全生产责任，及时发现并整改粮库运行隐患问题。二是加强能源保障，季节性成立保供电工作专班，实时关注调整辖区用电情况，确保冬夏两季用电高峰平稳度过；加快推进“双碳”电网项目建设，完成韶山换流站500kV双回线路、云白线220kV线路及多个石峰区10kV及以下电网新建改造工程，提升全区能源供应能力；及时核查湖南国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属的株洲铜锣湾广场公共充电站、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属的株洲市国投轨道制造产业园充电站申报充电基础设施奖补情况。三是强化安全监管，认真履行电力、长输油气管道、仓储物流等行业安全生产职责，安全生产专项行动累计摸排安全隐患10余处，按照“一单四制”要求整改到位。四是落实价费监管，配合区教育局实地考核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并压实经营主体价费公式责任；加快农业水价改革工作，商财政、农业农村部门编制《石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保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如期圆满完成；提高价格认证工作质量，组织区价格认定综合业务培训大会，有效提升相关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全年协助公安办理涉案物价认证75件，涉案金额778万余元。
6.国防动员工作。一是推进体制改革，出台《石峰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调整组建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完成国防动员股设置，落实军地协同指导机制。二是认真履行职责，巡检早期人防工程36处、结建人防工程12处，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9处，配合完成恒和产业园结建工程验收，审批全区3处项目异地建设，合计收取费用230万元；召开国动工作部署会2次，就《人民防空方案》编制、国防潜力调查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开展2023年人民防空警报试鸣工作，并组织人员疏散掩蔽现场演习。三是加强宣传培训，活动开展人民防空防灾宣传6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积极参与省市业务培训及外出拉练，不断提高在岗人员业务知识与操作水平。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全年项目支出共计112.43万元，4个项目：
1.项目“业务性专项经费”，年初预算金额10万元，追加40.26万元，实际支出37.64万元，结余结转12.62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业务性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16.54万元，主要用于项目申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生态绿心保护、“双碳”电建、价格认证、国防动员、人防等业务性工作开展支出。
（2）“十四五”规划编制
项目支出21.1万元，主要用于支付石峰区“十四五”规划编制尾款。
2.项目“粮食储备风险资金”，年初预算金额20万元，追加62.91万元，实际支出48.05万元，结余结转34.86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粮食风险储备基金
项目支出48.05万元，主要用于2022年区级储备粮轮换、保管费用支出及2023年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贷款利息支付。
3.项目“‘三个高地’工作经费”，追加56万元，实际支出11.73万元，结余结转44.268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2022年四季度考核奖励-“三个高地”竞赛奖励经费
项目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区打造“三个高地”指挥部装修、保洁、办公用品采购，“三高”工作竞赛相关工作开展支出。
（2）2023年一季度打造“三个高地”工作竞赛奖励资金
项目支出1.67万元，主要用于区打造“三个高地”指挥部网络技术服务、劳务保洁及“三高”工作竞赛相关工作开展支出
（3）2023年二季度打造“三个高地”工作竞赛考核奖励经费
项目支出0.06万元，用于区“三高”工作讲评会物资与加班餐支出。
4.项目“企业技术中心奖励专项经费”， 年初预算金额15万元，实际支出1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企业技术中心奖励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15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湖南智融科技有限公司创建2022年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奖补资金。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更加科学、合理编制年初预算，进一步细化预算支出项目，提升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知识储备与业务能力，规范资金管理与使用水平。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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